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第0295号提案的答复

曾建慧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贸市场卫生管理的建议》（提案0295号），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今年以来，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年初工作计划，切实履行集贸市场食品安全监管职责，不断强化日常监管，加大对重点区域和重点品种的监管力度，着力提高经营者自律意识、责任意识，集贸市场食品安全各项监管工作在稳步推进的同时实现了监管效能的进一步提升，有效巩固了我市食品安全稳定向好的形势。

一、日常监管工作开展情况

（一）认真落实食品经营许可制度，指导各县区局做好食品经营许可和食品摊贩备案工作。截至9月，全市共发放食品（销售）经营许可证15931份。按照云南省食品摊贩备案管理办法的要求稳步推进食品摊贩的备案工作，截止9月底全市共发放食品摊贩备案卡2238份。

（二）全面推进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9年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件惠民实事任务分解的通知》（玉政办发〔2019〕3号）安排部署，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对各县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单位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营造宣传氛围、快检室建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建立、建立风险管理机制等主要内容进行了实地规范指导。目前已经完成18台快检设备的采购及快速检测人员的培训工作，快剑设备已经配发到18家示范超市进行安装调试。

二、专项整治开展情况

开展农村集贸市场假冒伪劣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云南省商务厅 云南省公安厅 云南省市场监管局 云南省知识产权局 云南省供销合作社关于印发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配合农业农村等六部门联合开展为期3个月的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食品假冒、侵权“山寨”、食品假货、“三无”、劣质、超过保质期等六种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农村食品市场。截至9月，全市已出动执法人员10370人次，检查食品生产主体1450个，检查食品经营主体16760个，检查食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69个，收缴假冒伪劣食品13384.04公斤，取缔无证生产主体2个，取缔无照经营主体6个，立案查处假冒伪劣食品案件88件。

三、流通环节监督抽检工作开展情况

开展市级流通环节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工作。截至9月共完成食用农产品抽检160个批次，抽样覆盖玉溪市7县2区批发市场、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等不同经营主体，其中抽检不合格19个批。次，不合格率12%。

四、非洲猪瘟疫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严防染疫生猪产品及其制品进入食品加工流通环节，严格落实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加大对肉制品生产加工企业、商场超市、经营性冷库、集中交易市场等的监督检查力度；积极开展省外调入生猪产品备案管理工作。截至9月，共出动执法人员777人次，执法车辆147辆次，检查农贸市场168个次，检查商场超市91家次，检查肉及肉制品生产加工、销售者1458户次，检查餐饮服务经营者（含单位、学校食堂）657个次，检查冷库22个次；开展省外调入生猪产品备案共97件，共调入111.06346吨，非洲猪瘟检测阳性2批，共2.519吨。

五、《玉溪市城市集贸市场管理办法（试行）》修订进行情况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保留的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玉政发〔2019〕11号）要求，由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玉溪市商务局共同负责牵头修订《玉溪市城市集贸市场管理办法（试行）》工作，目前已完成了组织协调、文件修改、意见汇总、文件起草、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工作，计划11月在举行听证会，之后进行专家论证、修改定稿、合法性审查，待完成后呈报市政府审核。

最后，衷心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玉溪市药品监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玉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10月10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李涛，13577788850）



